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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孚王府中路二进院建筑保护维修工程

修缮设计方案的批复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孚王府中路二、三进院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修缮设计方案审批的申请函》收悉。所报方案经我局委托北京市文物保护事务中心组织专家审核，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孚王府中路二进院建筑保护维修工程及该院相关修缮设计方案内容（工程范围为正殿及正殿西配房）。

二、请你局继续组织勘察、设计单位对所报方案中未列入此次批准工程范围建筑的修缮方案作相应修改完善，并另行申报。

三、建议实施前对院落地面进一步详勘、查找原地面历史信息，补测高程，合理解决排水问题。完善对室内外油饰色调的相关设计要求。

四、所报方案施工图中应进一步对装修遗存进行必要的详勘，完善拟按原形制进行木装修恢复的装修详图。设计方案P4页中的木装修参考照片《孚王府后罩楼装修》有误，应予核对。

五、鉴于该项目中隐蔽部位较多，设计单位在工程实施时应及时进行现场跟踪并补充勘察和调整设计方案工作。实施过程中应对木构件糟朽、残损程度进行详勘，根据病害和损伤状态补充有针对性的维修做法。施工中应尽可能减少更换量，尽量采用修补、加固的方法。

六、基础设施改造时，应注意保护好地下现存文物建筑基础及相关历史信息。

七、文物建筑修缮、补配工程量及工程范围应与勘察残损量具有对应性，不得随意扩大工程量及工程范围。请严格按照核准的方案组织实施，如遇方案变更，须按规定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

八、孚王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担工程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具备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相应资质。

九、开工前请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开工等相关手续。请你局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工地现场布置管理、岗前培训、围挡和支护等各项准备工作。

十、施工中加强协调和管理，请你局和方案设计单位加强施工全过程指导，督促施工单位严格遵守文物保护工程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做好施工组织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及文物、人员安全。

十一、请你局切实加强管理，做好修缮后相关文物的日常养护工作，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确保文物安全。

十二、请你局于本工程竣工之日起30日内将竣工报告和工程竣工备案等材料函报我局。

十三、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请你局于本工程竣工之日起一年后的3个月内，向我局书面提出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申请，并由我局报告国家文物局组织验收工作。

特此批复。

                        北京市文物局         

2019年10月31日       

（联系人：程根源；联系电话：640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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